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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穗南府行复〔2024〕94 号

申请人：李 XX。

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横沥派出所。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工业路 111 号。

负责人：张育谦，职务：所长。

第三人：何 XX。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3月 1日作出的《终止案件

调查决定书》[穗公南(横沥)行终止决字〔2024〕XX 号]（下称

《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

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责令被申

请人进行调查处理。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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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南沙区XX镇 XX路 XX项目部办公室被第三人带着

工人追要工程款。第三人带人限制申请人的人身自由以及对申

请人进行人身攻击，对申请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影响。申请人不

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

请求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处理。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符合在法定职

责范围内履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以

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

部令第 160 号）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申请人报称其

被限制人身自由，属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工作职责范围，且报

称的违法行为地在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管辖区域内，也属于被

申请人的治安管辖区域。因此，被申请人有权对申请人报称的

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二、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事实查明情

况。

2024 年 1月 26 日，申请人报警称其是深圳 XX 科技有限公

司驻 XX 镇 XX 路 XX 项目部的分包方施工员，有工人在工地内向

其追讨工程款和工资，追讨工程款的施工队老板即第三人在项

目部办公室内将其抱住，不让其离开办公室，时长约 1～2分钟。

申请人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已涉及限制其人身自由，要求被申请

人介入处理。经调查，被申请人核查情况如下：2024 年 1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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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5 时许，幕墙班组工头第三人因讨要工资工程款在广州市南

沙区 XX 镇 XX 路 XX 项目部办公室与深圳 XX 科技有限公司施工

员即申请人发生争执。期间，第三人以拉衣服、推手臂等方式

阻拦申请人离开，阻拦时间约 1至 2 分钟。以上事实有申请人

陈述、证人证言、第三人的陈述和申辩、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适用法律准

确，程序合法。

2024 年 3月 1日，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本案没有违法

事实，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安部令第 160 号）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法律适用准确。理由如下:

（一）第三人没有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的主观故意。第三

人对申请人采取拉扯衣服、推手臂、抱等行为，其目的是要申

请人协调解决工资问题或给予其他解决途径，而非将申请人限

定于特定区域内。在工资问题获取到新的解决途径后，第三人

亦主动带领工人离开。

（二）第三人对申请人的阻拦行为并未达到严重限制申请

人的程度。从治安管理中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的

概念来看，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需达到足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程度。本案中，第三人对申请人采取的主要手段表现为抱住、

拉扯衣服和推手臂等拖延性手段，其并没有采取捆绑、隔离、

禁闭、监禁等不让随意外出或者与外界联系等多种非法剥夺、

限制或者变相剥夺、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的方法，也没有唆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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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工人锁闭门窗等行为。案发地点为工地项目部，人员流动性

较强，申请人的通信、求助也并未遭到阻止。

（三）第三人的阻拦行为不具有持续性。非法限制他人人

身自由是一种具有持续性的违法行为。本案中，第三人阻拦行

为持续仅 1 至 2 分钟，未能满足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持续性条

件。

2024 年 1月 27 日，被申请人依法将申请人于 2024 年 1月

26 日报称的情况受理行政案件进行调查。2024 年 2月 22 日，

被申请人经审批后决定将本案案件办理期限延长至60日。2024

年 3 月 1日，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于同日

将该文书送达申请人、第三人，案件办理未超法定期限，程序

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被限制人身自由一案作出终

止调查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

本府查明：

2024 年 1 月 26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报警称被他人限制

人身自由。次日，被申请人对该案立案处理，制作《受案登记

表》[穗公南（横沥）受案字〔2024〕XX 号]，并向申请人直接

送达《受案回执》《报警回执》（回执编号：XX）。《受案登

记表》记载：“报案人：李 XX。简要案情：2024 年 1月 26 日

15 时 13 分接广州市公安局 110 指令称：在 XX 镇 XX 路 XX 项目

部办公室有劳资纠纷，我所即派员到场处警，经了解，报警人

为深圳 XX 科技有限公司驻 XX 镇 XX1 项目的施工员，报警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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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人在工地内追讨工程款和工资，追讨工程款的施工队老板

何 XX 在项目部办公室内将其抱住，不让其离开办公室，时长

约1～2分钟，报警人认为何XX的行为已涉及限制其人身自由，

要求介入处理。”

2024 年 1 月 27 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并

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你把详细的情况讲一讲？）

2024 年 1月 26 日 15 时许，我们工地完工了开始清场，我就把

设备车退还（交接）给公司，当时公司安排了人员过来把设备

车开走。在开走的过程中，施工队的老板何 XX 带着工人过来

把设备车的钥匙拔走了，不让我们退还设备车。当时我问现场

的人员，设备车被拔钥匙能不能开走，现场的人员说可以，然

后我就叫现场的人员继续把设备车开走，当时何 XX 就站在设

备车轮底下，不让设备车开走，我就叫现场的人员拿手机录像

并报警。之后何 XX 就带着 4 名工人去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追讨

他们的工程款，何 XX 还叫嚣不给钱就不让走，当时我就拍桌

子准备离开办公室，但何 XX 就抱住我不让我离开，接着我们

两人就扭打在一起了。当时业主方的工程师就过来出面帮何 XX

联系我们公司的老板协商处理工程款的问题，我们公司的老板

就叫何 XX 前往深圳公司处理，之后何 XX 就想离开现场，由于

刚才何 XX 抱住我，有限制我人身自由的行为，所以我就不让

他离开现场，接着就报警处理了。（事发的具体位置？）广州

市南沙区 XX 镇 XX 路 XX 项目部办公室。（你的工作单位？担

任什么职务？）我在深圳 XX 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现担任 XX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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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路 XX 项目部的分包方施工员。（何 XX 为何会带着工人前去

办公室向你追讨工程款和工资?）当时我们公司方就只有我一

人在办公室内，所以何 XX 就缠着我，向我追讨他们的工程款

和工资，目的是想让我联系公司的老板帮他要钱。(你报称有

人限制你的人身自由，请你把对方所做的行为详细讲一讲？)

何 XX 去到办公室后就开始向我追讨他们的工程款和工资，当

时我就叫何 XX去找老板追讨，何 XX 就说：他不管，现场是我

安排他工作的，所以就向我要钱。何 XX 还说不给钱就不让走，

当时我就不相信何 XX 会不让我离开，接着我就拍桌子起身离

开，此时何 XX 就在我面前用双手抱住我的双手和身体不让我

离开现场，当时我就用力甩开何 XX，之后我就报警处理了。(现

场有无发生打架的行为？)没有。(现场有无人员受伤？)我的

腰部受伤了。(你的腰部是如何受伤的？)何 XX 抱住我，不让

我离开办公室的过程中，我用力甩开何 XX，当时用力过度，把

腰扭伤了。（何 XX抱住你的时间有多长?）他抱住我两次了，

两次的时间大约 1～2 分钟。”申请人在上述《询问笔录》上

签字并备注“以上笔录已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2024 年 1 月 27 日，被申请人委托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公

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人在2024年 1月 26日受伤的情况做法

医学活体损伤检验。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穗南

公（司）鉴（法临）字[2024]XX 号｝载明，申请人左腰部未见

表皮剥脱、皮下出血及创等软组织损伤，鉴定意见为申请人的

左腰部未见损伤。2024 年 2月 4日，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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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作出《鉴定意见通知书》（穗公南行鉴字〔2024〕XX 号），

并通过电话方式告知申请人该《鉴定意见通知书》的内容，申

请人经通知后未到被申请人处签收该《鉴定意见通知书》。

2024 年 2 月 19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现场证明

联系单》显示，第三人于 2024 年 1月 26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镇 XX 路 XX 项目部办公室向申请人追讨工程款，广东 XX 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某强在现场。

2024 年 2月 22 日，被申请人延长案件办理期限 30 天。

2024 年 2 月 23 日，被申请人对杨某强进行询问调查，并

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你把详细的情况讲一讲？）

2024 年 1月 26 日 15 时许，我在工地办公室工作的过程中，听

到李 XX 与工人发生争吵。当时我也没有过去看他们发生什么情

况，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声拍桌子的声音，当时我就马上看

向李 XX 与工人发生争吵的方向，此时李 XX 与一名工人正拉扯

当中，双方拉扯 1～2下之后就停下来没有拉扯，继续在争吵。

之后我就离开办公室没有看了，到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双方已

经散去。（事发的具体位置?）广州市南沙区 XX 镇 XX 路 XX 项

目部办公室。（你的工作单位?担任什么职务?）我在广东 XX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包方)工作，现担任项目经理助理。（你是

否清楚李 XX与工人争吵什么事情?）工人前来项目部找李 XX 追

讨工人工资的事情。（当时现场有几名工人向李 XX追讨工人工

资?）3名工人。（与李 XX 发生拉扯行为的有几名工人?）一名

工人。（该名工人的人员信息及特征？）我不知道该名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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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男，约 50 岁，身高约 170 厘米，身材偏胖，是工地幕墙

班组的工人。（该名工人与李 XX 是如何拉扯的?）我听到一声

拍桌子声音时，我就立马看过去，当时我看见李 XX与该名工人

面对面站着，该工人拉着李 XX 的衣服，李 XX 就挣脱开该名工

人，李 XX 挣脱 1、2 下后，双方就分开了，继续在该处争吵工

资的问题。（拉扯的次数以及时长?）我看见拉扯的次数大概就

是 1～2 次，每次大概持续 3～4秒。（该名工人除了与李 XX 发

生拉扯外，是否还有其他行为?）我不清楚。（双方在争吵的过

程中，有无发生打架的行为?）没有。”工作人员杨某强在上述

《询问笔录》上签字并备注“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同日，被申请人组织杨 XX 辨认案件违法嫌疑人并制作《辨

认笔录》，杨 XX辨认出第三人是工地幕墙班组的工人，是 2024

年 1月 26日 15时许在 XX镇 XX路 XX项目部办公室内因工人工

资问题与李 XX发生争吵及拉扯行为的男子。

2024 年 2 月 27 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询问，并制作

《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你的工作单位？担任什么职

务？）我在深圳 XX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现在是 XX 镇 XX 路 XX

工地幕墙班组的工头。（你把详细的情况讲一讲？）2024 年 1

月 26 日，由于临近春节，我带领过来工地干活的十几名工人

一直在催促我去找公司方发工资，好让他们收到工资后就可以

回去老家过年，当时我跟工人们解释已经在催公司方了，但工

人们都担心公司方会不发工资，要求我继续去催。在 15 时许，

我就继续去工地项目部找公司方的管理人员核对工资，当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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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工人也跟着我去了。当我去到项目部的时候，深圳 XX 科

技有限公司只有一名管理人员（李 XX）在办公室，其他管理人

员都不在，当时我就叫李 XX 核对我们的工人工资和签名后提

交给电白建设公司发工资。李 XX 就说他不管，叫我去找其他

人处理。接着，我就质问李 XX，平时工资单都是你签名后报给

上级发工资的，为什么这次就不签。李 XX 就一直说他管不了，

叫我去找其他人。当时我就很生气地说：你管不了就不要走。

此时李 XX 拍了一下桌子后就站起来想往门外走，我就用手推

着李 XX 的手臂，叫他不要走，留下处理完工资的事情再走。

接着李 XX 就在现场打电话给项目经理汇报我们工人工资的事

情，项目经理叫我第二天去深圳总公司协商工资的问题。当时

我和工人就离开项目部了，当我们去到楼下时，李 XX 就跑下

来拦住我，说我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接着李 XX 就报警处理了。

（事发的具体位置？）广州市南沙区 XX 镇 XX 路 XX 项目部办

公室。（你有无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没有。（你为何

要去找李XX处理工人工资的问题?）当时我们到办公室的时候，

公司方的管理人员就只有李 XX 在场，其他管理员都不在，平

时我们的工作任务和工资问题都是李 XX 安排处理的，所以我

就过去找他处理此事。（你找李 XX 处理工人工资的时候，你

们双方有无发生纠纷?）有的，李 XX 不愿意帮我们处理工资的

问题，后来我们两人就争吵起来了。（你争吵的过程中，你们

双方有无发生打架的行为?）没有。（你对李 XX 做了哪些行为?）

李 XX 拍桌子后就站起来想离开办公室，当时我就用右手推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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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的左手，叫他不要走，处理完工资的问题再走。之后李 XX

就回去办公位坐下并打电话给公司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跟我

们确定协商时间后，我们也没有再跟李 XX 争吵了。（你推着

李 XX 不让他离开办公室的时长?）我只推过李 XX 一次，当时

我推李 XX 的手臂 5～8秒，之后他坐回办公位后，我也没有再

推他。（你推李 XX 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去找李 XX 处理

工人工资的问题时，李 XX 一再逃避叫我去找其他人处理，当

时我担心他离开办公室后没有人跟进处理此事，所以我就推着

他不让他走，要他处理完再走。”第三人在上述《询问笔录》

上签字并备注“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

2024 年 3月 1日，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载明：“因李 XX 被限制人身自由案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

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安部令第 160 号）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

终止调查。”被申请人于同日将《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直接

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申请人因不同意案件结果，拒绝签收。

2024 年 3月 4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

调查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报警回执》（回执编号：

XX）、《受案登记表》[穗公南（横沥）受案字〔2024〕XX 号]、

《受案回执》《接受证据清单》《询问笔录》三份、《法医学

临床检验意见书（回执）》《鉴定书》｛穗南公（司）鉴（法

临）字[2024]XX 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穗公南行鉴字〔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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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号）、《书证照片制作说明》三份、《辨认笔录》《延长办

案期限审批表》[穗公南（横沥）延期审字〔2024〕XX 号]、《终

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穗公南(横沥)行终止决字〔2024〕XX 号]

等。

本府认为：

一、被申请人具有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法定职

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

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

本案中，申请人报警称被第三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发生在广

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内，属于被申请人的治安管辖区域范围。被

申请人作为县级公安机关派出机构，具有对辖内违反治安管理

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法定职权。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

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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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60 号）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

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

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

没有违法事实的；……”上述规定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行为是指对被侵害人身体实施强制，并足以使被侵害人行动自

由受到限制、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这

一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并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为目

的；客观方面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且该行为足以

使得他人人身自由客观上处于被限制的继续状态。本案中，根

据对申请人、第三人及证人杨 XX的询问可知，第三人在涉案办

公室因追讨工人工资与申请人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申请人欲

起身离开，第三人因工人工资问题未解决，故而采取拉扯申请

人衣服、抱住申请人身体的方式阻止申请人离开办公室，且前

述阻止申请人离开办公室的行为持续时间不超过 2 分钟，后第

三人在获取解决工人工资路径后离开办公室。从以上事实可见，

第三人拉扯申请人衣服、抱住申请人身体以阻止申请人离开办

公室的目的是为了继续与申请人商谈解决工人工资问题，其主

观上没有非法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的故意，且第三人阻止申请

人离开办公室的行为持续时间不超过 2 分钟，客观上也不足以

使得申请人人身自由处于被限制的持续状态，未造成非法限制

申请人人身自由的结果。故，第三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限制人

身自由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申请人据此认定申请人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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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一案没有违法事实，并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60 号）第二百五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依据正确。

三、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程序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

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 1月 27日受理申请人的报案，于2024

年 2月 22 日延长案件办理期限，于 2024 年 3月 1日作出《终止

案件调查决定书》，并于同日分别送达申请人、第三人，符合上

述规定，程序合法。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穗公南(横沥)行终止

决字〔2024〕XX 号]。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Ο二四年五月六日


